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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信利惠州之股權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之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信利半導體（作為買方）與惠州投資（作為賣方）及信利惠州（作為

目 標 公 司 ）訂 立 該 協 議 ， 以 收 購 信 利 惠 州 約 1 6 . 7 7 % 股 權 ， 代 價 為 人 民 幣

450,000,000元。

於本公告日期，信利惠州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並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中

以權益法入賬。待收購事項第二項先決條件完成後，信利惠州將於本公司綜合

財務報表中入賬列作本公司附屬公司。待收購事項完成後，信利惠州將成為本

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並由本公司之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本公司之

一名獨立第三方分別擁有約76.48%及約23.52%股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其中一項或多項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高於5%但低於25%，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故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14章之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之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信利半導體（作為買方）與惠州投資（作為賣方）及信利惠州（作為目標

公司）訂立該協議，以收購信利惠州約16.77%股權，代價為人民幣45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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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信利惠州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並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中以

權益法入賬。待收購事項第二項先決條件完成後，信利惠州將於本公司綜合財務

報表中入賬列作本公司附屬公司。待收購事項完成後，信利惠州將成為本公司之

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並由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信利半導體及本公司之一

名獨立第三方分別擁有約76.48%及約23.52%股權。

該協議

該協議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1) 惠州投資（作為賣方）

(2)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信利半導體（作為買方）

(3) 信利惠州（作為目標公司）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惠州投資為本公司之一名獨

立第三方，而信利惠州由信利半導體、惠州投資及惠州仲愷城市發展集團有限公

司分別持有約 59.7%、約 16.77%及約 23.52%股權，而惠州仲愷城市發展集團有限

公司最終由本公司之一名獨立第三方惠州仲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國有資產事務

中心持有。於本公告日期，信利惠州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詳情請見下文「有關

本集團、信利半導體、惠州投資及信利惠州之資料」一節。

交易性質及將予收購之資產：

根據該協議，惠州投資同意向信利半導體轉讓信利惠州之約16.77%股權。

代價：

收購事項之代價為人民幣 450,000,000元，須於先決條件獲達成或豁免後分三期以

現金支付：

1.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前須支付人民幣50,000,000元

2.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前須支付人民幣15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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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前須支付人民幣250,000,000元

代價乃經參考惠州投資所作出原有投資成本後經公平磋商而釐定。

上述代價將以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

先決條件：

信利半導體向惠州投資支付代價須待以下先決條件獲達成或豁免後，方告作實：

1. 訂約各方已簽署該協議；

2. 信利惠州修訂其章程細則已獲信利惠州董事會及股東批准，並已向相關政府

部門（如市場監督及外商投資管理部門）完成相關登記或存檔；

3. 收購事項及該協議已獲惠州投資董事會及股東批准；

4. 收購事項之相關事宜（包括轉讓方式、釐定代價及付款安排）及該協議已獲相

關政府部門（包括惠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及

5. 支付各期代價時，股權乃該協議之主旨事項，並不受限於任何第三方權益（如

抵押及質押）或其他限制（如查封及凍結）。

完成：

收購事項將於向相關中國政府部門登記後完成。

有關本集團、信利半導體、惠州投資及信利惠州之資料

本集團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其中包括）製造及銷售液晶體顯示器產品及電子消費產品，

包括微型相機模組、個人保健產品及電子設備。

信利半導體

信利半導體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研發、生產及銷售液晶體顯

示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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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投資

惠州投資為根據中國法律組成及存續之有限公司，由惠州市人民政府全資擁有。

惠州投資主要從事經惠州市政府授權之國有資產之營運及管理以及政府建設項目

之融資事務。

信利惠州

信利惠州為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並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本集團擁有信利惠

州之 59.7%擁有權及投票權。除本集團外，信利惠州有另外兩名股東。誠如信利

惠州之組織章程細則所述，信利惠州若干活動之決議案須於股東大會上獲得批

准，而在另外兩名股東中的任何一方缺席的情況下則不能舉行股東大會。據此，

董事得出結論，本集團並無對信利惠州之控制權，但對其有重大影響力。因此，

信利惠州乃分類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並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中以權益法入

賬。待收購事項第二項先決條件完成後，信利惠州將於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中入

賬列作本公司附屬公司。

信利惠州主要從事開發及生產主動矩陣有機發光二極體顯示屏產品。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摘錄自信利惠州經審

核綜合賬目（由其中國核數師按中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關鍵項目如下：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1,251,151 1,529,778

除稅前虧損 (432,850) (542,842)

除稅後虧損 (432,850) (542,842)

資產總值 4,386,917 4,662,692

資產淨值 430,679 859,409

進行收購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於二零一三年，本集團之主動矩陣有機發光二極體產業化項目已列入「廣東省十

二五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發展試點重點項目」，並獲廣東省政府及惠州市政府高

度關注，亦獲給予產業補貼支持。因此，廣東省財政廳決定支持發展信利惠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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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代主動矩陣有機發光二極體生產線項目，並以惠州投資向信利惠州作出股權投

資之方式提供人民幣450,000,000元。

近年，4.5代主動矩陣有機發光二極體生產線項目之表現有所提昇，本公司對其未

來前景持樂觀態度。因此，本集團決定透過收購事項鞏固其對信利惠州之控制

權。

董事認為，該協議之條款及於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

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其中一項或多項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高於 5%但低於 25%，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故須遵守上市規則

第14章之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本公告所用詞彙

「收購事項」 指 該協議項下擬收購信利惠州約16.77%股權

「該協議」 指 惠州投資、信利半導體與信利惠州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股權轉讓協議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惠州投資」 指 惠州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為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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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別行

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股份」 指 本公司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信利惠州」 指 信利（惠州）智能顯示有限公司，為於中國註冊成立之

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並於本集

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中以權益法入賬

「信利半導體」 指 信利半導體有限公司，為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並

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林偉華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偉華先生、黃邦俊先生、宋貝貝先生、戴

成雲先生及張榮祥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生、葉祖亭先生及香啟誠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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